
  1

 

关于《广东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 

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 

一、制订目的 

科学数据是指在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，通过

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试验开发等产生的数据，以及通过观

测监测、考察调查、检验检测等方式取得并用于科学研究活

动的原始数据及其衍生数据。近年来，广东省坚决落实创新

驱动发展战略，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资源投入，广泛深入的科

研攻关产生了海量的科学数据，极具科学、技术、经济、社

会、文化等多元价值，有待深入挖掘利用。为加强科学数据

管理，保障科学数据安全，推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，服务经

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在调研征求相关单位和部门意见的基础

上，结合广东科技创新实际，省科技厅起草了《广东省科学

数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 

二、制定依据 

（一）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 

（二）政策依据：主要包括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

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、《科学数据管理办法》（国

办发〔2018〕17 号）、《广东省科技创新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粤

府〔2021〕62 号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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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 

《广东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共 9 章 33 条，包括总体原则、职责分工、重点工作、

监督惩处等主要内容。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起文目的、适用

范围和总体要求；第二章职责，阐述了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职

责分工；第三章科学数据中心，说明了科学数据中心职能与

建设模式；第四章资源调查与目录编制，突出了应当先行开

展的两项工作；第五章采集、汇交与保存，明确了科学数据

管理几个重点环节；第六章共享与使用，强调了开放共享是

最终目标；第七章保密与安全，提出了科学数据保密与安全

管理的具体要求；第八章监督与惩处，明确了监督措施和惩

处办法；第九章附则，再次明细了本文的适用范围和有效期

限等。 

 


